关于举办三江学院高职院第一届体育节篮球赛的通知

各班级：

    为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努力营造健康文明的校园体育文化氛围。院团委决定于4月26日至5月26日举办三江学院高职院第一届体育节篮球赛。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1、 主办单位：共青团三江学院高职院委员会

2、 承办单位：三江学院高职院学生会体育部

3、 协办单位：三江学院高职院学生会各部门

4、 报名规定：

     1、以班级为单位，每队限报10名队员及1名领队。

     2、各班级参赛运动员必须为本院具有正式学籍的学生。  

     3、各学院请于4月23日 (星期四)晚自习结束前将参赛报名表（报名表附后）和参赛队员以及领队的学生证复印件送至213教室，逾期不予补报。

     4、凡报名参赛的学院必须如实填写三江学院高职院第一届体育节篮球赛报名表（领队老师签字）、交参赛运动员以及领队的学生证复印件和三江学院高职院第一届体育节篮球赛参赛协议书（参赛协议书附后，每位参赛运动员以及领队的签名）。

    五、竞赛办法：

1、执行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2013年篮球比赛规则》。

2、男子篮球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分组双循环赛，分A、B、两组，上届前两名设为种子队，抽签分别进入各组一号位置，每组各4只球队，各组前两名进入第二阶段的比赛进行淘汰赛，决出名次。

3、比赛分四节进行，每节10分钟毛时间，第四节最后五分钟为净时间 ，节间休息2分钟，中场休息5分钟。

4、每节可暂停一次，每次暂停时间为1分钟，决胜期只可暂停一次，比赛采用开场跳球制，以后出现争球或跳球则采用交替拥有权。

5、各队不得无故弃权，迟到20分钟则算该场比赛为弃权，比分为0:20告负。

6、循环赛名次确定：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弃权0分，按积分多少决定名次。如有两队积分相等，则按其比赛胜负关系决定名次；如有三队或三队以上积分相等，则以相关队比赛的得失分率决定名次；如仍相等抽签决定名次。

7、本次比赛不能出现平局，如出现平局则加时5分钟，再出现，再加时，直到决出胜负。

8、比赛中间因特殊情况中断比赛，15分钟内恢复比赛，则比分有效。如超过15分钟不能恢复比赛，则比分无效，改日再赛

9、各参赛队员需将本人有效证件（学生证或饭卡）交至记录台后方可上场比赛，否则取消参赛资格。
10、所有解释权归校体育部所有。

5、比赛地点（预定）：院篮球场

6、抽签：4月24日（星期五）中午12点00分在211教室抽签，请各班级派代表准时参加。

6、 录取名次与奖励方法：

录取前三名，由学院颁发奖励。

7、 组织委员会及裁判组：

裁判员、记录员由校体育部、秘书部、公关部联合指派。

     特此通知。                                                                        

共青团三江学院高职院委员会

                                   2015年4月20日

附件1：

三江学院高职院第一届体育节篮球赛

                        (班级)报名表
领队（学生）：                  联系方式：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联系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填写内容必须与学生证复印件上内容相符，一经发现异同，取消该选手比赛资格，望参赛队认真填写表格。

                          领队老师签名：

                              共青团三江学院高职院委会

                                  2015年4月20日
附件2：

参赛协议书

各班级参赛单位：

    本届篮球联赛各班级参赛单位每场比赛务必派一位老师现场督战，以控制某些参赛选手在比赛进行中出现的不理智行为。一旦发现参赛选手有不理智的行为（如打架 罢赛），该老师应及时阻止。若在劝阻下仍未停止其行为，组委会将通过比赛监督，当执裁判员的报告，处理比赛结果。严重者，取消该队比赛资格，上报学院有关领导，追究当事人责任，后果自负。

领队老师签名：            

参赛队员签名：

	
	
	
	
	

	
	
	
	
	


注：报名表,参赛队员学生证复印件与参赛协议书于4月24日（周四）晚自习结束前一同交至213教室

共青团三江学院高职院委员会

三江学院高职院学生会体育部

                                     2015年4月20日

